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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
校安中心 

02-33437855~6 

執行管制組(學務長) 

【必要時召集小組會議】 
 

一、 依程序處理校安事件 

二、 協調相關單位 

校門警衞室
05-2267125 

分機221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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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視需要所須通報之對象及須採取之措施 

必要採取措施 

校安中心 
教官值勤室,分機21651-7 

專線：05-2260135 

須雙向溝通聯繫 

 

行政支援組(總務長) 

 
一、災防整備與維護 

二、災損搶修與復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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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組(身心健康中心

主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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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策小組 
 

校   長 

1.擬定處理決策 2.執行方案 

3.追蹤         4.檢討 

新聞組(主任秘書) 
 

媒體溝通與發布 

 


